
办理机构：贵州省教育厅

业务电话：0851- 86987007、86987009，监督电话：0851-86987000、0851-86987111
法定期限：9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时间）

承诺期限：45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时间）

3-5.完成筹备正式申请设立中外（含港澳台）合作办学机构审批流程

开始

申请单位提交

材料申请

申请人整改并重新

提交材料

经贵州省人民政府审批同意

5个工作日内送达

补正告知书

专家组出具整改意见

结束

专家组评议并出具评议意见，22个工作日

结束

5个工作日内送达受理决定书

5个工作日内送达不予受理

决定书

结束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准予受理

约请评议

不予许可

提交的申请材料：
1、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正式设立申请书、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申
请表
2、筹备设立批准书
3、筹备设立情况报告
4、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章程，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
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5、机构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6、机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教师、财会人员的资格证
明文件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不予受理

报教育部备案

准予许可

贵州省网上办事大厅

教育厅服务窗口

省教育厅审查，20个工作日

对经审查不符合申报要求的，

退回审查环节，并说明原因

申请人整改并重新

提交材料

省教育厅决定，25个工作日


